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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热点问题

碳中和目标下全球气候治理的竞争转向
与中国对策

陈 红 彦*

摘 要:碳中和的本质是要将现代工业文明的化石能源底座整体平移至非化石能源。这种

经济基础的深刻变革必然向上传导,使得全球气候治理的国家(地区)间竞争出现重要转向:竞争

焦点转向全球绿色经济的规则制定主导权问题;竞争主体转向主要国家(地区)之间;竞争平台则

更加多元化,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的作用显著增强。这些转向使得全球气候治理规则更为复杂:一

方面,碳中和促使国际经济规则的低碳化改革加速,但改革体现出的发达国家(地区)导向可能反

过来危及气候目标的实现;另一方面,联合国气候规则的核心地位将受到挑战。面对全球气候治

理的重要转向,中国应积极促进联合国气候规则的改革,进一步打通气候问题和其他复杂问题的

关联性,维护好联合国气候公约的核心地位。同时,面对气候治理中的困境,积极探索主要大国

(地区)之间的气候协调规则。在积极参与国际经济规则低碳化改革的进程中,维护发展中国家

的合理利益,同时积极构建维护中国绿色产业链的规则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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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气候问题一直被视为少数几个具有全球共识的公共性议题,成为维护国际合作的重

要纽带。然而,随着世界主要国家(地区)相继确立碳中和目标,围绕气候治理的国家(地区)间竞

争呈现出多方面的转向,从而使得关于气候治理的规则博弈进入新的发展阶段。2020年12月,

欧盟发布《全球变局下的美欧新议程》,呼吁将2050年实现碳中和作为跨大西洋的目标和共识,

加强美欧在全球气候治理框架下的合作,同时联手塑造碳关税体制、共同拟定可持续金融全球监

管框架、绿色贸易议程等一系列与气候相关的国际经济规则。① 2021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

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则明确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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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要“统筹做好应对气候变化对外斗争与合作,不断增强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坚决维护我国发

展权益”,从而确立了我国在碳达峰碳中和国际实践中坚持“斗争”与“合作”并行的基本政策。进

入碳中和目标之后的全球气候治理,正让人感受到越来越浓的竞争性。

一、全球气候治理竞争转向的内在机理与主要表现

自1992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下简称《公约》)开启全球气候治理进程以来,全球

气候治理的国家间竞争始终伴随着近30年的全球气候谈判。尽管如此,进入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阶段之后,全球气候治理的竞争性特质呈现出与以往明显不同的意蕴。这种变化在本质上反映

出的是全球经济正在经历的深刻变革。作为一种上层建筑,现行的全球气候治理机制以当代物

质文明为依托。当代物质文明源自欧美工业革命,它的外观核心表达为工业化和城镇化,而内在

机理则主要依靠以化石能源为基础的现代能源体系。然而,这样一种能源结构恰恰导致了当前

的气候问题。要解决气候问题,就必须减少直至替代化石能源的使用。
自《公约》正式签署以来,人类社会已经开始认真面对化石能源的替代问题,但总体而言,这

种替代是渐进且非常缓慢的。例如,在《公约》签署的当年,在世界一次能源消费结构中,石油、天
然气、煤炭三大化石能源占比约90.8%。① 到《公约》实施约30年之后的2021年,全球化石能源

消费占比依然高达82%。② 国际社会用了近30年的时间,将化石能源在一次能源消费中的占比

小幅下降不到9个百分点。这就是截至目前,全球气候治理在能源替代这个核心问题上的所有

成绩。
然而,碳中和目标的确立将使得全球范围内的能源替代呈现出与前30年完全不同的样态。

在我国,根据《意见》第2条的规定,实现碳中和目标的能源指标是非化石能源消费比例达到

80%以上。截至2021年非化石能源在我国一次能源消费中的占比还不到17%,化石能源的占

比则超过83%。③ 对比上述两组数据可以发现,如果以1992年加入《公约》作为起点、2060年实

现碳中和作为终点,在我国近70年的能源转换任务期中,前30年即到2021年,化石能源依然稳

居83%的绝对高位;但接下来的40年,化石能源将急剧下降至20%以下。显然,这就是一次能

源转换的大跃进,实现碳中和目标的关键就在于对化石能源的颠覆性替代。在欧盟,根据2021
年通过的《减排55》能源和气候一揽子计划,到2030年欧盟清洁能源比例将达到40%。④ 而美国

则计划于2035年实现100%的清洁电力。⑤ 这意味着没有经过碳捕捉和封存的化石能源消费,
要从2020年的超过2万亿千瓦时下降到2050年的0,而清洁能源从2020年不到1万亿千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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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升到2050年的超过7万亿千瓦时。① 随着全球近140个国家宣布碳中和目标,这场对化石能

源的颠覆性替代将在全球范围内展开。
由此可见,碳中和的本质是要以最快的速度将现代工业文明的化石能源底座整体平移至非

化石能源。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这是一场典型的

“破”局,即将被打破的,不仅是自工业革命以来近300年人类经济和社会生活倚赖的能源基础和

发展模式,还有建立在其上的全球秩序和规则。碳中和作为国际社会在气候治理领域的最新共

识,其所引发的深刻变革,必然首先反映到全球气候治理机制之中,引发竞争关系出现重要转向。
(一)竞争焦点:从减排责任的划分问题转向全球绿色经济的规则制定主导权问题

自20世纪90年代全球气候谈判开始,全球气候治理的竞争核心一直是发达国家(地区)与
发展中国家有关气候责任的划分问题。发达国家(地区)强调发展中国家需承担减排的“共同”责
任,而发展中国家则强调发达国家(地区)应承担起历史排放责任,给予发展中国家“有区别”的待

遇。《巴黎协定》的“国家自主贡献”制度在减排责任问题上更好地协调了发达国家(地区)与发展

中国家的立场,缓解了国际社会有关气候责任划分的争议,全球气候治理的主要矛盾开始悄然

改变。
从世界经济本身来看,由于全球金融危机进一步削弱了发达国家(地区)在传统经济业态中

的竞争优势,近年来,发达国家(地区)寄希望于推动新一轮全球产业和技术革命,重新占领全球

经济的制高点。随着数字经济和绿色经济日益成为国际社会新的发展共识,发达国家(地区)也
开始以其一以贯之的以实力为基础、以规则为手段的竞争手法,加紧了对碳中和关键领域的规则

争夺。例如,欧盟通过《减排55》能源和气候一揽子计划,加快对碳排放交易制度、再生能源指

令、能源税指令等规则的修改,并新设碳边境调整机制。在欧盟看来,所有的这些努力,都是为了

“将一个迫切的危机,转化为一次独一无二的机会”。② 美国则于近两年先后通过了《基础设施建

设法案》《迈向2050年净零排放的长期战略》《通胀削减法案》等与碳中和密切相关的联邦层面的

法律和政策,加快了对绿色标准和全球绿色供应链的规则塑造。同时,美欧也不断强化合作,通
过新近成立的“贸易和技术理事会”专设“气候和清洁技术工作组”,以加强双方在全球低碳关键

技术标准和规则方面的协调;为碳密集型产品的市场准入联合制定碳排放强度标准,加速推进于

己有利的规则改革。
(二)竞争主体:从发达国家(地区)与发展中国家两大阵营转向主要大国(地区)之间

在最初的全球气候治理竞争关系中,受主要矛盾的影响,竞争主体主要表现为发达国家(地
区)整体与发展中国家整体。当全球气候治理进入碳中和目标阶段之后,受主要矛盾的影响,竞
争主体更加聚焦,毕竟有实力参与全球绿色经济领导权竞争的只可能是少数国家(地区)。美欧

在上述领域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但双方都将中国作为主要的竞争对手,这源于中国作为全球第

二大经济体的现实影响力,更是对中国绿色经济发展实力和潜力的担忧。近些年来,在新发展理

·5·

碳中和目标下全球气候治理的竞争转向与中国对策

①

②

SeeTheLong-termStrategyoftheUnitedStatesPathwaystoNet-ZeroGreenhouseGasEmissionsby
2050,2021,p.26,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1/10/US-Long-Term-Strategy.pdf,

2022-06-30.
SeeEuropeanCommission,COM(2019)640Final-CommunicationfromtheCommissiontotheEuropean

Parliament,theEuropeanCouncil,theCouncil,theEuropeanEconomicandSocialCommitteeandtheCommitteeof
theRegionTheEuropeanGreenDeal,2019,p.2.



念的支撑下,中国在清洁能源和绿色产业方面快速发展。以清洁能源为例,在清洁能源生产所依

赖的核心基础矿物的全球供应链中,即便是最低占比的镍,中国也占到全球的35%,而最高占比

的稀土则占到全球的近90%。在清洁能源产品的开发和生产阶段,中国表现也同样出色。例

如,在锂电池的关键生产环节,中国制造在全球的占比最低的达到52%、最高的达到78%。① 清

洁能源具有明显的“新能源”+“智能源”的特征,中国近年来在5G、6G、人工智能、物联网等信息

通信技术方面发展迅猛,这些都支撑起中国在全球清洁能源供应链中的核心地位。对此,美欧有

着清晰的认知,也正因如此,它们都将中国视为其在碳中和之后全球秩序竞争中的主要对手。全

球气候治理的大国竞争新格局形成。
(三)竞争平台:从以联合国气候公约为核心扩展为更加多元的全球经济治理机制

当前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遵循的是以联合国为核心、以《公约》为基础的“自上而下”的模式,
但进入碳中和目标阶段之后,全球气候治理的竞争平台正在快速扩张,与碳中和相关的全球经济

治理机制将快速发展,作用也将日益凸显。这种转向,根源于碳中和对世界经济的深刻变革,但
同时也反映出面对碳中和目标,现行的联合国气候规则存在供给不足的深层次问题。现行联合

国气候机制的核心是《巴黎协定》。《巴黎协定》没有为缔约方规定具体的碳中和义务,只是在第

4.1条中提出了原则性要求。这意味着,推动碳中和目标主要依靠的是各国国内制度和政策。
值得注意的是,《巴黎协定》确立的国家自主贡献制度提供了一种国内制度和国际制度的联

结机制:如果碳中和目标被缔约方纳入国家自主贡献目标,那么《巴黎协定》的履约监督机制即第

13条(透明度框架)、第14条(全球盘点)和第15条(遵约机制)可以构成对各缔约方碳中和制度

的监督。遗憾的是,这种监督的效果并不会理想。这有两个方面的原因:(1)碳中和作为一种长

期气候目标,与国家自主贡献的制度内涵存在不协调之处。《巴黎协定》第4.2条(缔约方连续通

报国家自主贡献目标的义务)、第4.3条(缔约方不断更新和提高国家自主贡献目标的义务)、第

4.9条(缔约方每5年更新通报的义务)等条款表明,国家自主贡献落脚于短期目标,只是通过5
年一更新的棘轮效应助推长期目标而已。正因如此,尽管许多国家(地区)已经在国内法律和政

策中明确碳中和目标,却并未因此将碳中和目标纳入其现行的国家自主贡献目标,②也就不可能

建立起与《巴黎协定》的联结机制。(2)从《巴黎协定》现有的履约监督机制来看,很难构成有效的

外部监督和约束机制。《巴黎协定》第13条的透明度框架解决的是信息不透明、不对称的问题,
核心约束来自第三方技术专家的外部评审。然而,无论是《巴黎协定》第13.3条明确的“促进性、
非侵入性、非惩罚性并尊重国家主权”的原则,还是《巴黎协定》实施细则即卡托维茨一揽子协议

中《有关第13条透明度框架的方式、程序和准则》第149条都表明,技术专家的审查既不能涉及

政治判断,也不能对缔约方的国家自主贡献目标本身以及缔约方提出的用以确定自主贡献履行

状况的各项指标进行充分性和合理性的价值判断。第14条的定期盘点制度是对《巴黎协定》自
身的一种整体性评价机制,并不涉及对具体履约方的履约评价。第15条的促进遵约机制虽然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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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设立委员会来审查各国的履约情况,但第15.2条明确了委员会“非对抗性、非惩罚性”的工作

原则,卡托维茨一揽子协议《有关第15条第2款所述的委员会有效运作的方式和程序》进一步表

明,该委员会只是做形式方面的审查,并不审议实体内容。从整体看,《巴黎协定》第13~15条的

履约监督机制主要是一种形式约束机制和外部促进机制,而不是内容约束机制和强制实施机制。

从某种意义上说,当全球气候治理开始进入碳中和目标阶段,现行的联合国气候公约将难以构成

充分有效的治理平台,而全球经济治理机制也开始快速渗入碳中和的方方面面。

二、竞争转向后的全球气候治理规则面临的新挑战

面对碳中和目标,在现行的联合国气候规则乏力之时,补位的首选是国际经济规则,这是由

碳中和问题的本质属性决定的。但同时,愈发复杂的全球气候治理规则也面临新的挑战。
(一)国际经济规则低碳化改革的发达国家导向可能危及气候目标的实现

1.以化石能源作为底层逻辑的国际经济规则与碳中和目标之间的张力

自工业革命以来,世界经济已经长期运行在化石能源基础之上,国际规则也因此或主动或被

动、或有意或无意地在固化和维护化石能源利益。然而,碳中和目标加快了各国在经济和社会中

的脱碳进程。这就使得原先那些习以为常的规则以及规则背后被认为理所当然的认知基础变成

了矛盾和纠纷本身,碳中和所追求的“去化石能源”与现行国际经济规则的“护化石能源”之间产

生巨大的张力。例如,无论是世界贸易组织(以下简称世贸组织)还是各类自由贸易协定,由于规

则指向的贸易形态长期以来都建立在化石能源基础之上,作为一种底层共性,贸易规则显然不会

关注产品生产过程中的能源基础的不同。而当国内法为了追求低碳目标而对使用不同能源基础

(化石能源与非化石能源)生产的产品运用碳定价规则(如碳税、碳交易等)区别对待时,就可能与

现行国际贸易规则相冲突。① 又如,当东道国开始限制化石能源投资时,现行的国际投资条约使

得投资者可以轻易而合法地挑战东道国的低碳政策。这正是包括《能源宪章条约》等在内的国际

投资条约所面临的困境。事实上,全球气候治理已有30年的历史,各国低碳发展的策略也不是

一朝一夕确立的,因此,以化石能源为基础的国际经济规则与气候治理目标之间的张力,也不是

当下才得以显现。但必须认识到的是,碳中和所代表的全球化石能源淘汰时间表无疑会急速放

大这一矛盾,国际经济规则必须在碳中和目标之下作出深度调整。

2.国际经济规则的话语权争夺与低碳化改革间的失衡

国际经济规则固然有面对碳中和压力的改革需要,但当前的改革具有很强的偏向性,体现出

明显的发达国家(地区)主导性。在国际贸易领域,发达国家(地区)正在全速推动碳关税制度。

碳关税是一种进口环节的税费。那些在国内引入了碳定价机制的国家,希望借此提高没有承担

碳定价成本的进口产品的成本,实现所谓的公平竞争。尽管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发达

国家(地区)一直在推动碳关税,但是,由于其国内的碳定价机制往往会对本国的碳密集型产业提

供大量的豁免规则,导致这些产业不承担或者较少承担碳定价成本,因此所谓“公平竞争”的压力

并不大。加之碳关税还存在一个绕不开的核心法律障碍即与世贸组织非歧视原则相冲突的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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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刘勇:《气候治理与贸易规制的冲突和协调———由碳边境调节机制引发的思考》,《法商研究》2023年第

2期。



题。双重因素导致这些年来发达国家(地区)碳关税一直是“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然而,碳
中和明显强化了发达国家能源和产业转型的内部压力。例如,欧盟的碳排放交易体系一直为绝

大部分的工业排放提供免费配额的保护,直到今天,这一比例依然高达94%。① 但欧盟《减排

55》能源和气候一揽子计划明确要求大幅缩减免费配额,这意味着为工业排放提供豁免规则从而

减轻国际竞争压力的老套路无法继续,从而触及欧盟的核心工业利益。为了对冲改革的不利影

响,欧盟选择全速推进其碳关税立法,即碳边境调节机制。与此同时,美国也在积极行动,碳边境

调节措施已经从拜登总统的竞选承诺,成为美国向《巴黎协定》提交的国家自主贡献承诺表中的

一部分。目前,七国集团也正在进行积极的内部协调,期望形成碳关税的统一共识,并联合对外

推动。而为了解决碳边境调节机制与世贸组织规则的冲突,美欧等发达国家(地区)也正在积极

推动《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1条(最惠国待遇原则)、第3条(国民待遇原则)和第20条(一般例

外条款)的修订。这3个条款目前是世贸组织规则中阻碍将碳定价成本导入国际贸易成本的关

键条款。

在国际投资领域,以欧盟为核心的发达国家(地区)正在力推投资条约与气候目标的衔接,目
前最突出的进展反映在《能源宪章条约》的修订问题上。《能源宪章条约》曾经是欧洲大陆化石能

源投资最倚重的法律机制。然而时过境迁,当欧洲开始整体向绿色低碳转型时,该条约所搭建起

来的一整套对投资者的法律保护机制,就成为东道国实施气候友好型制度改革的法律羁绊。为

此,欧盟开始积极推动《能源宪章条约》的改革,重点解决其与可持续发展目标不相适应的落后规

则。2020年5月,欧盟提交的改革提案重点涉及东道国基于包括气候目标在内的国内规制权与

对外国投资者保护之间的冲突问题。② 欧盟希望将近年来在一系列区域贸易协定中不断强化的

可持续发展章节整体移植至《能源宪章条约》之中。2021年2月,欧盟再次提交了一份补充提

案,要求在《能源宪章条约》第1.4条有关“能源物质和产品”的定义中删除化石能源,从而使得化

石能源不再适用第3章(投资促进与保护)的规则。③ 尽管最终达成的修订规则没有采纳欧盟提

出的此项建议,而是规定各缔约方可自主决定是否对化石能源继续提供投资保护,④但整个《能
源宪章条约》的改革过程依然体现出非常强的欧盟主导性。

在国际金融领域,发达国家(地区)则充分利用其在制度平台、规则建设能力等方面的传统优

势,加快打造以自身规则为核心和模板的全球绿色金融规则,如正处于起步阶段的碳信息强制披

露规则。信息披露是识别绿色金融的前提,近年来金融机构不断强化对企业环境信息的披露要

求,但此种披露往往是自愿的。然而自碳中和目标在发达国家(地区)相继确立以来,市场主体碳

信息的强制披露规则正在加速建立,并呈现出明显的发达国家(地区)主导的趋势。欧盟和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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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SeeEuropeanCourtofAuditors,SpecialReport:TheEU’sEmissionTradingSystem:FreeAllocationof
AllowancesNeedBetterTargeting,EuropeanUnion,2020,p.29.

SeeEuropeanCommission,EUTextProposalfortheModernisationoftheEnergyCharterTreaty,2020,

https://trade.ec.europa.eu/doclib/docs/2020/may/tradoc_158754.pdf,2022-10-13.
SeeEuropeanCommission,EUAdditionalSubmissiontoItsTextProposalfortheModernisationoftheEn-

ergyCharterTreaty,2021,https://trade.ec.europa.eu/doclib/docs/2021/february/tradoc_159436.pdf,2022-01-
13.

SeeECT,FinalizationofthenegotiationsontheModernisationoftheEnergyCharterTreaty,24June2022,

https://www.energychartertreaty.org/modernisation-of-the-treaty,2022-10-13.



都在加紧制定域内的碳信息强制披露规则。例如,欧盟委员会发布的《公司可持续发展报告指令

(提案)》、美国证券交易监督委员会发布的《上市公司气候信息披露标准(提案)》等。2021年的

七国集团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明确提出要为可持续发展制定全球报告标准。① 国际证监会

组织、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基金会等发达国家(地区)具有传统优势的国际技术平台,也正在积极推

动碳信息的披露标准规则。② 从总体看,碳信息强制披露规则正处于快速构建之中,有关披露主

体、披露标准、未披露后果等具体规则,无疑将构成企业合规的新门槛。由于发达国家(地区)在
全球金融市场中具有传统的优势地位,这些新的合规要求将使得发达国家(地区)的企业更具金

融竞争优势。

从总体看,当前的国际经济规则低碳化改革具有明显的发达国家(地区)主导性特征,除中国

等少数新兴经济体外,发展中国家基本处于失语的状态。这与联合国气候规则中发达国家(地
区)与发展中国家相对均衡的话语现状形成鲜明对比,碳中和目标的全球实现充满不确定性。

(二)作用不断提升的国际经济规则可能挑战联合国气候规则的核心地位

碳中和气候目标的确立,将加快国际经济规则的绿色低碳改革,国际经济规则在全球气候治

理中的重要性将愈加凸显。这将引发另一个重要问题,即如何处理联合国气候规则与国际经济

规则之间的关系。近年来,尽管各种“自下而上”的联合国气候公约外机制快速发展,如七国集

团、二十国集团、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以下简称亚太经合组织)等纷纷涉猎气候变化议题,但这些

机制的治理成果很少表达为具有一定约束力的“治理规则”,尤其是以法律为底色的治理规则。

因此,它们的发展非但没有对联合国气候机制形成主要的压制,相反更多体现为一种正向的促

进。然而,碳中和正在引发的国际经济规则改革,无论是在广度、强度还是在速度上,都体现出与

先前的明显不同:从广度看,国际贸易规则、国际投资规则、国际金融规则、国际技术标准都正在

酝酿重大变革;从强度看,规则的“硬化”明显,如从气候信息的“自愿披露”到“强制披露”,而国际

经贸协定也开始为诸如消除化石能源补贴等此类全球气候谈判中的敏感问题制定规则(《新西兰

与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自由贸易协定》第22.8条);从速度看,如被呼吁了10余年一直

未落地的碳边境调节机制,却在最近2年不到的时间里完成了从欧盟委员会到欧洲议会再到欧

盟理事会的全部立法程序。③

这些多领域快速发展的硬化规则,将会与联合国气候规则正面交锋。《公约》在总体上体现

出框架性特征,《巴黎协定》作为当前推进和落实《公约》的机制,其规则依然在整体上呈现出原则

性、抽象性和非强制性特征。相反,国际经济规则往往权责利非常清晰,这是否会因此导致联合

国气候规则慢慢被虚化和掏空,而国际经济规则在气候问题的经济方面成为主导规则,从而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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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SeeUnitedKingdomGovernment,G7FinanceMinisters&CentralBankGovernorsMeetingCommuniqué,

5June5,2021,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g7-finance-ministers-meeting-june-2021-
communique/g7-finance-ministers-and-central-bank-governors-communique,2022-11-23.

SeeReportonSustainability-relatedIssuerDisclosuresFinalReport,TheBoardoftheInternationalOrgan-
izationofSecuritiesCommissions,June2021,https://www.iosco.org/library/pubdocs/pdf/IOSCOPD678.pdf,2022
-12-03.

SeeEuropeanCouncil,“Fitfor55”:CouncilAdoptsKeyPiecesofLegislationDeliveringon2030Climate
Targets,25April2023,https://www.consilium.europa.eu/en/press/press-releases/2023/04/25/fit-for-55-
council-adopts-key-pieces-of-legislation-delivering-on-2030-climate-targets/,2023-05-01.



改变联合国气候公约所确立的原则呢? 例如,发达国家(地区)强推的碳边境调节机制和碳信息

的强制披露规则,都可能在实质上改变发达国家(地区)与发展中国家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
这将是碳中和目标下国际社会必须认真作答的一道难题。

三、全球气候治理竞争转向的中国对策

全球气候治理的竞争转向既是全球能源基础改变向上传导的客观结果,也是发达国家(地
区)为争夺变局中的话语权而主动为之。面对变局,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应拿出超越竞

争性思维的勇气和魄力,真正体现负责任大国的应有担当。
(一)坚持联合国气候规则的核心地位、积极探索气候协调规则

1.坚持联合国气候规则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核心地位

气候变化问题是目前国际社会遇到的最具全球性、复杂性和全局性的重大挑战之一。联合

国气候公约机制在其运行的30年时间里,体现出非常显著的权威性、整体性和平衡性优点。这

不仅保证了气候治理规则的科学性、时效性和全面性,而且通过联合国这个制度平台,发展中国

家的话语能力可以得到最大程度的保障。从对比看,国际经济规则中的气候规则呈现出明显的

分割性和碎片化特征。同时,由于当前的国际经济规则依然体现出明显的实力导向,这意味着发

达国家(地区)在气候相关的经济规则问题上,可能获得比发展中国家更多的不对称性制度优势,
因此,中国应坚定地支持联合国气候规则的核心地位。目前,联合国气候规则面临一些质疑,主
要的争论在于其缺乏强制性,无法有效保障气候目标的实现。不少研究据此提出完善的建议,主
要观点是要改变《巴黎协定》现行的履约监督机制,以更具强制力的违约惩罚机制取而代之。①

履约监督机制存在两种不同风格的设计路径:一种是以《京都议定书》为代表的违约惩罚机

制。例如,《与<京都议定书>履约相关的程序和机制》第15条第5款规定,对于未完成减排义务

的缔约方,特设执行工作组可以在第二承诺期扣减其超量排放1.3倍的排放配额。这样严苛的

制度设计,使得美国、加拿大等国纷纷选择离开《京都议定书》,京都机制最终以失败收场。另一

种是以《关于消除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以下简称《蒙特利尔议定书》)为代表的履约促

进机制,其核心是在履约进程中不断做正向的履约引导,而不是聚焦于违约的后果规则。《蒙特

利尔议定书》在实践中显示出巨大的成功,并被联合国前任秘书长科菲·安南赞誉为“迄今为止

最成功的国际协定”。② 从总体看,现行的《巴黎协定》采用的是与《蒙特利尔议定书》相似的履约

促进规则,甚至体系更加完备,不过却很难期待获得同样的执行效果。《蒙特利尔议定书》的成功

具有很强的个性:由于该议定书所涉及的各国环境义务非常有限,即减少直至禁止受管控物质的

生产和国际贸易,而这些受管控物质对缔约国国内经济和生产生活的影响是可控的、有限的,因
此,相对小的履约成本和相对大的环境收益促使各国倾向于履约。然而气候问题的复杂性绝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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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SeeS.I.Karlsson-Vinkhuyzenetal.,EntryintoForceandThen?TheParisAgreementandStateAccounta-
bility,18ClimatPolicy,597-598(2018);ImadAntoineIbrahim,SandrineMaljean-Dubois&JessicaOwley,The
ParisAgreementComplianceMechanism:BeyondCOP26,11WakeForestLawReviewOnline,147(2021).

SeeUnitedNations,Secretary-GegeralSaysSuccessofMontrealProtocolProtectingOzoneLayerShould
InspirePartiestoOtherEnvironmentalAgreements,https://press.un.org/en/2004/sgsm9471.doc.htm,2004-09-
09.



臭氧问题所能比,它所要处理的是作为工业文明底座的化石能源,各国的履约成本巨大,履约能

力千差万别,而气候损害后果本身又具有代际性,更加重了当代人的短视行为。不过,尽管《巴黎

协定》现行的履约促进机制无法保证其执行力,但也已经是目前最优的选择。气候变化问题的全

局性、综合性和复杂性意味着,任何激进和过于刚性的制度改革势必会激化矛盾,从而使得气候

改革虎头蛇尾、有始无终。“小步走、不停步”比“大步走、不挪步”更有优势。从某种意义上说,联
合国气候公约的非强制性恰恰是其可以获得更长久生命力的保证。从实际履行效果看,《巴黎协

定》缔约方正在不断更新和提高其国家自主贡献的承诺水平,在客观上证明了巴黎机制的生

命力。

要进一步增强联合国气候公约的核心地位,关键并不在于如何强化其约束力,而在于如何利

用《巴黎协定》等联合国气候公约平台,进一步打通气候问题与其他复杂问题的关联性,尤其是与

国际经济规则的关联性。当前,碳中和目标正在深刻地冲击着一些根深蒂固的既得利益,如何平

衡各种复杂利益是所有国家面临的共同难题,亟须在国际层面作出协调。以国际投资为例,目前

很多国家正在采取积极行动以减少对化石能源的依赖,如取消化石能源补贴、缩减或终止化石能

源开采项目、限制化石能源运输基础设施的发展等。这些精准对接碳中和目标的规则或政策改

革,却在客观上导致化石能源投资的损失,产生所谓“搁浅资产”的问题。据估计,仅二十国集团

国家的电力部门,2016~2050年产生的搁浅资产就将达到惊人的1.6万亿美元。① 这将极大地

刺激化石能源投资者运用投资仲裁制度维护其既得利益,构成对东道国合理规制权的巨大挑战,
东道国也将面临巨额财政损失的风险。

碳中和改革举措与国际投资规则的激烈碰撞绝非个例。由于现行的国际经济规则长期在化

石能源的基础之上运行,因此其对化石能源事实上的维护是不争的事实。这必然与碳中和目标

产生极大的张力,必须通过制度改革来确立气候友好型的国际经济规则。然而,这场对现有规则

所维护的既得利益的革命,注定艰难复杂;加之国际经济规则呈现出明显的碎片化特征,进一步

加大了改革的难度。世贸组织谈判多年裹足不前,国际投资领域更是缺乏多边公约,这意味着改

革只能通过一个一个的双边或者区域性投资条约的谈判去完成;近年来,双边或区域性经贸投资

协定尽管在气候问题上更积极有为,但由于缺乏明确的全球共识,因此其改革不可谓不艰难,偶
有成功,其影响力也有限。这些都表明,国际经济规则亟须外部力量的推动,为改革注入希望,而
联合国气候公约在此方面应该更加积极有为。目前,联合国气候规则尽管涉及与国际经济规则

的关系问题,但非常有限。例如,与贸易有关的条款主要体现为《公约》第3条第5款的规定,即
“为应对气候变化而采取的措施,包括单方面措施,不应当成为国际贸易上的任意或无理的歧视

手段或者隐蔽的限制”。显然,这仅仅是为贸易与气候的关系问题设定了制度底线,联合国气候

公约如何促进国际经济规则的低碳化改革则完全未涉及。当然,联合国气候公约纳入国际经济

规则,绝不意味着在联合国气候公约中直接确立各国在贸易、投资、金融等问题上的具体权利和

义务,事实上,联合国气候公约不应该也没有能力这样做。改革的真正路径是要为碳中和之后的

国际经济规则改革确立正确的方向和基本的原则。这种包含绝大多数国家共同意志的改革原

则,会为越来越多的双边、区域或多边的国际经济规则改革扫清障碍,并进一步彰显和维护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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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SeeKylaTienhaaraandLorenzoCotula,RaisingtheCostofClimateAction?Investor-stateDisputeSettle-
mentandCompensationforStrandedFossilFuelAssets,IIED,2020,p.11.



国气候公约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核心地位。

2.积极探索主要大国(地区)之间的气候协调规则

除了积极推动联合国气候规则的改革,中国也应积极促进主要大国(地区)之间气候规则的

协调。这种协调不仅对全球气候治理至关重要,同时也具有现实可行性。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尽
管气候问题是全球公共性议题,需要所有国家的共同努力,但各国的排放能力与减排能力之间确

实存在巨大差异。从总体看,在化石能源依然构成全球能源基础的当下,排放能力主要受经济体

量和经济活跃度的影响,而减排能力虽然更多地受制于资金和技术的能力,但显然也与一国的经

济实力基本相当。例如,根据近年来的排放数据,全球排放总量前20位的经济体名单与二十国

集团名单基本重合,约占全球总排放量的76%。① 因此,全球减排成效的关键,是少数核心国家

能否带头认真减排。
从可行性的角度看,尽管近年来全球化遭遇巨大的阻力,主要经济体之间的关系更趋复杂,

但它们在实现碳中和的道路上其实面临相似的规则困境。例如,无论是美国的《通胀削减法案》、
欧盟的“为欧盟重新供能”能源计划,还是我国的《意见》其实都反映出通过政府干预积极促进能

源转型的努力。气候变化问题是目前世界范围内最大的市场失灵,政府干预是解决这一问题的

内在需要。然而,如何在碳中和目标之下协调各国新的能源和产业政策,国际经济规则又该作出

何种调整,这可能首先需要在主要大国(地区)之间形成务实可行的方案。又如,在投资仲裁领

域,现行的仲裁规则对许多积极推动能源转型的政府构成“寒蝉效应”。德国就为了避免因投资

仲裁引发的巨额索赔而选择主动向外国投资者支付43.5亿欧元,作为要求其提前关闭褐煤电厂

的补偿。② 意大利、西班牙、法国、德国等欧洲国家相继宣布退出《能源宪章条约》表明,面对来自

能源转型和现行投资仲裁规则的双重但反向的压力,即便是大国也无力应对。中国是化石能源

投资重要的输出国和输入国,现行投资仲裁规则涉及我国的切身利益。可以说,如何促进投资仲

裁与碳中和目标更好地相互适应,是主要大国(地区)的共同期待。再如,对西方经济学界一直推

崇的全球范围内的单一碳价方案,③尽管该方案明显违反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尤其会对市

场体系并不完善的许多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造成不公,但主要大国(地区)之间若能达成

俱乐部式的碳定价条约,则可以切实解决主要排放大国可能的“搭便车”行为。对这些领域的全

球改革,中国应主动回应、积极参与,努力促成主要国家(地区)间的规则合作。
(二)积极参与国际经济规则的低碳化改革、力促改革的均衡性

《意见》明确提出“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和标准制定,推动建立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

治理体系”。这应该是我国对国际经济规则低碳化改革的基本思路。为此,中国应注意把握如下

3个方面的主要问题。

1.坚持国际经济规则低碳化改革的客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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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该数据根据世界资源研究所气候观察平台的统计数据测算得出。SeeClimateWatch,https://www.cli-
matewatchdata.org/ghg-emissions? chartType=area&end_year=2019&gases=o2&start_year=1990,2022-12-
04.

SeeKylaTienhaaraandLorenzoCotula,RaisingtheCostofClimateAction?Investor-stateDisputeSettle-
mentandCompensationforStrandedFossilFuelAssets,IIED,2020,p.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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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总体看,发达国家(地区)正在强势推动国际经济规则的低碳化改革。对此,中国应该持发

展的眼光并保持批判性前瞻。抛开发达国家(地区)改变游戏规则背后自私的国家利益企图,客
观地看,现行的国际经济规则确实与碳中和目标存在不协调甚至冲突的地方,国际社会也亟须进

一步解决清洁能源绿色溢价过高的问题,这是导致市场主体选择化石能源的最直接原因。因此,
无论是用贸易规则提高化石能源使用成本,还是通过投资和金融规则引导资金在化石能源与清

洁能源之间做正确选择,确实有利于清洁能源替代目标的早日实现。近些年来,中国国内也正在

积极推动碳定价、绿色金融等规则的改革。正是在这个维度上,中国应该积极支持国际经济规则

向更有利于实现能源替代的方向改革。
不过,尽管改革方向正确,但对发达国家(地区)目前所采取的改革路径和具体做法,则应保

持足够的警觉和独立的判断。发达国家(地区)的改革大体有以下几个特点:(1)强调国内规则的

溢出效应,这一点在欧盟力推的碳关税问题上非常突出。其实质是凭借本地区强大的经济实力,
将反映本地区法律、经济模式和利益集团需求的单边规则强行输出。这也是西方传统的规则输

出路径。(2)借助传统的优势规则平台不断发力。这一点在碳金融规则改革领域尤其明显。国

际金融机构、国际金融市场以及国际金融规则,向来是发达国家(地区)最具优势的传统阵地。发

达国家(地区)对此充分利用,不断塞进于己有利的规则改革。例如,气候信息强制披露规则大量

涉及看似中性的财会、税务、证券等技术规则,但发达国家(地区)在这些规则领域以及主导这些

技术规范修订的国际机构中,具有传统的话语优势。因此,这些技术规则的改革将进一步拉大发

达国家(地区)与发展中国家的企业能力差距。(3)强调所谓“志同道合”者之间的联合行动。气

候变化问题属于严谨的科学范畴,但发达国家(地区)却强调应对规则的意识形态化,力推所谓民

主体制基础之上的规则联盟。发达国家(地区)不仅进一步强化了它们在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国
际金融规则改革中的俱乐部化倾向,甚至在纯粹中性的低碳技术领域,也刻意组建意识形态联

盟,将技术标准区分为所谓“民主体制的技术”与“专制体制的技术”,并强调前者对后者的围追堵

截和优越地位。①

发达国家(地区)的上述做法不仅反映出其日益保守和反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更是为全球合

作应对气候变化蒙上了一层阴影。现有的经济研究表明,碳中和绝不是一个零和博弈的市场,②

而是一个基于全球共同福祉并充满机遇的刚需目标,亟须国际经济规则进一步的开放和包容,从
而创设出一个更具效率、能更好解决供需矛盾的国际市场。中国作为超大规模经济体,只有坚定

地支持全球主义,才能更好地彰显国家利益。我们必须坚定地反对发达国家(地区)在规则改革

上的本位主义,坚持多边的、开放的、中性的国际经济规则低碳化改革路径。

2.坚持国际经济规则低碳化改革的平衡性

作为全球性的公共风险,气候变化的应对成效既取决于先进国家的作为这块长板,也取决于

应对能力不足国家的作为这块短板。自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以来,发达国家(地区)尽管不断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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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SeeEuropeanCommission,JOIN(2020)22Final-JointCommunicationtotheEuropeanParliament,the
EuropeanCouncilandtheCouncilaNewEU-USAgendaforGlobalChange,2020,p.5.

例如,根据国际能源署的预计,到2030年,全球在清洁能源所需的基础矿物方面,供需差将达到50%;而到

2040年,全球的光伏电池、风力发电机、清洁能源汽车、清洁能源技术等均存在巨幅的供需差。SeeIEA,WorldEner-

gyOutlookSpecialReport(2021):TheRoleofCriticalMineralsinCleanEnergyTransitions,2021,https://www.
iea.org/reports/the-role-of-critical-minerals-in-clean-energy-transitions,2022-12-22.



申其对发展中国家能力建设的特别关注,但往往是口惠而实不至。发展中国家是中国经济发展

的坚强后盾。在国际经济规则低碳化改革的进程中,中国有责任促使规则改革向发展中国家作

更多的倾斜,并尤其应注意如下两点:(1)明确反对“一刀切”市场导向的规则改革。从总体看,无
论是碳关税还是碳信息强制披露等,目前发达国家(地区)推进的国际经济规则低碳化改革,更倾

向于采用发达国家(地区)更为熟悉、更加擅长的路径,尤其强调市场的力量。这个改革思路显然

对发展中国家并不友好。对广大的发展中国家而言,由于普遍缺乏市场发展所需的基础性要素,

市场体系不健全,用市场这个看似最具效率的方法推进改革,其结果必然是“换汤不换药、新瓶装

旧酒”。发展中国家将被锁定在低效的发展轨道上,丧失低碳经济发展的机遇,并最终影响气候

变化的全球应对效果。因此,在此轮国际经济规则改革进程中,中国既要坚持改革的客观性并保

持正确的改革方向,也要旗帜鲜明地为发展中国家争取特殊的规则待遇,其核心在于推动对发展

中国家更多的规则豁免,同时加强其内部的规则能力建设。(2)规则建设路径应强调“先立后破”

而非“先破后立”,优化发展中国家绿色发展的外部规则环境。在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实现道路

上,发展中国家应特别强调“先立后破”,只有先大力发展清洁能源以及与之配套的绿色、数字化

基础设施,才能逐渐终结化石能源及其配套的基础设施。欧盟等发达经济体激进的“先破后立”
“边破边立”的路径,尤其不适合能力不足的发展中国家。正因如此,在新旧能源转换的进程中,

中国应做的是积极推动与清洁能源相关的国际规则(如绿色技术的研发合作与转让、绿色产品和

服务的关税与非关税减让、清洁能源界定标准与市场开放、绿色投融资壁垒的破除等)的制定或

完善。

3.积极构建维护中国绿色产业链的国际经济规则体系

构建维护中国绿色产业链的规则体系,并不是基于狭隘的国家本位主义。中国在全球能源

转型中具有许多现实的优势,这种优势不断地向全球提供更便宜更丰富的全球绿色能源和绿色

产品,是国际社会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实现碳中和的坚强后盾。① 构建维护中国绿色产业链的全

球规则,目的就是要不断降低全球绿色转型的溢价,不断增强发展中国家实现绿色转型的现实基

础。为此,可以考虑以下重点工作方向。

第一,加强双边和区域性的自由贸易协定(以下简称自贸协定)建设,不断完善和充实环境合

作机制,助推中国低碳技术标准和技术规则走出去。目前,碳中和技术领域竞争最激烈的是与整

个清洁能源产业链密切相关的技术标准和规则。尽管中国在整条产业链上都具有优势,有些环

节甚至具有垄断性优势,但这种产业优势并未转化为标准和规则的优势。尤其是在当下,发达国

家刻意强调技术的意识形态化,这为中国低碳技术标准和技术规则的走出去设置了重重障碍。

中国突围的一个重要借力点应该是自贸协定中的环境合作机制。从发达国家的经验看,机制化

的环境合作可以将本国的理念、制度、规则和标准“润物细无声”地对外传播。相对产品而言,标
准和规则融入目的地市场的难度更大,尤其是与能源基础设施相关的标准和规则,更具有敏感

性。但同时,在碳中和的背景之下,中国的低碳技术和标准其实具有广泛的需求空间。因此,采
用缔约方更具自主空间的双边和区域性自贸协定而不是多边贸易协定,更易于各方达成利益的

·41·

法 商 研 究 2023年第3期(总第215期)

① 例如,2005~2018年间,正是由于以中国为核心的产能扩张,锂电池的生产成本下降了约90%。SeeIEA,

WorldEnergyOutlookSpecialReport(2021):TheRoleofCriticalMineralsinCleanEnergyTransitions,2021,ht-
tps://www.iea.org/reports/the-role-of-critical-minerals-in-clean-energy-transitions,2022-12-22.



趋同,而自贸协定中的环境合作机制,则是中国应该重点完善的规则领域。从总体看,目前中国

自贸协定中的环境合作机制过于原则和概括,不利于各方展开具体领域的交流合作。反观发达

国家(地区)自贸协定中的环境合作机制则具体很多,如欧盟自贸协定中的环境合作机制,就明确

涉及碳定价的设计、实施和运行机制,国内和国际碳市场的建设,能效、低碳技术和可再生能源的

提升和优化等具体内容。由于欧盟在这些领域具有明显的实力优势,因此这种环境合作的实质

是欧盟的制度输出。在此方面中国应积极借鉴经验,不断完善规则。同时,自贸协定的扩围和环

境合作机制的完善应优先考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2017年,我国同联合国环境署等国际机构

一道发起建立“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这表明中国正努力让生态文明的理念和实践造福

“一带一路”沿线各国人民。从气候合作的角度看,“一带一路”气候合作的确大有空间。一方面,
沿线国家多为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都有向低碳经济转型的迫切需要;另一方面,我国在沿线国

家有许多大投资、大项目,而东道国往往缺乏相应的绿色技术标准和规则的自我供给能力。通过

自贸协定的引导,助力东道国实现碳中和目标,同时也将明显提升我国低碳技术标准和规则的对

外输出能力。
第二,不断完善中国的双边投资协定,维护中国在清洁能源基础矿物领域的供应链安全。目

前,中国处于清洁能源基础矿物供应链的核心地位。由于与碳中和相关的基础矿物在全球的储

藏集中度非常高,远高于石油、天然气等这些传统化石能源,①而我国在基础矿物富裕国有大量

的投资,因此制度完善的着力点应该是双边投资协定。从形式上看,中国目前与基础矿物的主要

富裕国如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刚果、智利、菲律宾、俄罗斯、秘鲁、缅甸等均订立了双边投资协

定,但这些投资协定大多签订于20世纪90年代,大多没有更新;从内容上看,由于基础矿物投资

周期长,东道国投资政策的稳定性和连贯性尤其关键,因此应考虑强化相关双边投资协定的“保
护伞”条款或者“稳定条款”,扩充“投资”的含义,明确将特许等与矿物开采和冶炼相关的经济活

动纳入相关双边投资协定,增加投资争议的解决范围等。
第三,加快推动多边经贸协定谈判,消除对气候友好型产品的关税与非关税壁垒。目前,根

据我国已经签订的16个自贸协定,或者根据2012年亚太经合组织通过的环境产品清单,我国与

协定相关国之间或者亚太经合组织成员之间的环境产品贸易,基本实现了零关税。但由于世贸

组织《环境产品协定》谈判至今无果,国际社会缺乏环境产品的多边协议,因此就意味着我国与其

他国家的气候友好型产品贸易依然缺乏有针对性的制度安排。从我国环境产品的进出口结构分

布来看,能源相关产品一直占据主导地位。1996~2019年间,能源相关产品的出口最大占比

72.96%,进口最大占比56.12%,而优势集中于清洁能源设备等领域。② 因此,无论是基于我国自

身的经贸利益还是为了推动国际社会尽快实现碳中和目标的考虑,我国都应积极推动《环境产品

协定》等协定的多边谈判就清洁能源产品的贸易达成先期的规则一致。规则的重点方向不应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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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中和目标下全球气候治理的竞争转向与中国对策

①

②

例如,石油、天然气储量前3位的国家加起来占全球总储量的比例分别为40%和约50%。在清洁能源关键

基础矿物方面,储量前3位的国家加起来在全球的占比,铜约为50%,镍约为60%,钴约为80%,稀土约为85%,而锂

约为90%。SeeSarahLadislaw,EthanZindler,NikosTsafos,etal.,IndustrialPolicy,Trade,andCleanEnergySup-

plyChains,2021,https://www.csis.org/analysis/industrial-policy-trade-and-clean-energy-supply-chains,

2022-11-05.
参见毛熙彦、贺灿飞、王佩玉等:《中国环境产品进出口贸易对碳排放的影响》,《自然资源学报》2022年第5

期。



限于削减关税,更应致力于非关税措施尤其是技术壁垒的消除。

四、结 语

气候变化是一个具有多重属性的复杂问题。碳中和正在快速拓展气候问题的经济维度,各
国尤其是发达国家(地区)都在全力推动绿色经济的发展,新的规则制定权成为国家间博弈和竞

争的焦点。这一进程无疑会加速气候友好型国际经济规则的改革,有助于气候目标的实现,但同

时也可能带来进一步的失衡,尤其是当气候问题的环境属性被发达国家(地区)零和博弈的竞争

性思维所遮蔽时,必将危及全人类的公共安全;而联合国气候公约这一传统的多边气候治理机制

的弱化,将使得气候治理的话语权进一步向发达国家(地区)倾斜。于中国而言,实现碳达峰碳中

和目标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需要和本质要求。这表明,中国并不持与发达国家(地区)相同的

竞争性思维看待碳中和之后的全球气候治理。但面对发达国家(地区)的步步紧逼,中国必须积

极参与和引领国际规则改革,以维护自身绿色产业的正当利益,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合理诉

求。同时,在新能源科技和产业补贴规则、国际经贸投资协定的绿化、“搁浅资产”投资仲裁规则

的改革、绿色金融标准的制定等方面,积极探索主要大国(地区)之间的协调规则,促进气候规则

与国际经济规则的良性互动,为应对气候变化这一全球最大的公共风险提供中国方案。

Abstract:Theessenceofcarbonneutralityistoshiftthebaseofmodernindustryfromfossil
energytonon-fossilenergy.Thechangesindepthfromwithinwillbetransmittedupward,re-
sultingthesignificantshiftsinthecompetitionamongstates(regions)inglobalclimategovern-
ance.Competitionfocuswillshifttorulesdominanceofglobalgreeneconomy;competitionsub-

jectswillshifttomajorpowers;competitionplatformwillbemorediverse.Carbonneutrality
accelerateslow-carbonreformofinternationaleconomicrules,butdevelopedcountry(region)

orientationreflectedinthereform mayinturnendangerachievementofclimategoals;mean-
while,thecentralityofUNclimateruleswillbechallenged.Chinashouldadheretocoreposition
ofUNclimaterulesandexploreclimatecoordinationrulesamongmajorpowers;safeguardle-

gitimateinterestsofdevelopingcountriesandbuildarulesystemtomaintainChina’sgreenin-
dustrialch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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